國立成功大學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9.6.9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6.13 94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0.19 96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1.17 99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學生選課作業方式分為以下三階段辦理。
（一） 第一階段：

本系必修科目採內定(研究生及大學部醫學系五年級(含)以上學生除外)，可棄選但不得補選。

受理本系所本年本班本組課程及志願選項課程選課，學系若有分班或分組課程限選本班及本組。轉系或轉學之學生可跨修本系不同年級的課程。修輔系或雙主修之學生本階段可跨修輔系或雙主修該系的課程。
（二）第二階段：

受理全部課程之棄補選課程。

(三)第三階段：

1.開學後二週內以網路方式辦理所有課程之棄補選。

2.特殊因素棄補選：前項選課截止後，因課程異動或影響畢業等特殊因素經任課教師及系主任核可後始得辦理。

         3.選課結果：
學生選課明細表送各學系所轉發同學確認簽章，於規定時間內由各學系彙整核章後送交註冊組作為正式選課資料依據，未依規定繳回者視同同意選課表內容，不得有所異議。
二、學生選課須依照科目表及各系規定辦理，並以選讀本系所開授者為準，符合各系所選讀條件者方准選修他系所開之科目。

三、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試前六週以前得申請退選，但不得超過兩科，退選後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並經系所主管核准後送註冊組辦理退選；退選之科目不退學分費，該學分不計入當學期學分數計算，但仍須記載於學生中(英)文成績單，成績欄以「DEL」登錄。
四、學生選課應以系(所)主管及學生簽章後之選課明細表為準。

五、大學部一年級之必修科目，除經核准者外，不得不選，亦不得改選他系。

六、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凡衝突之科目均以零分計算。

七、應修之科目如有先修課程者，應將先修課程按該系規定修讀後，方准繼續修習後修之科目。

八、碩、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期間每學期均應選修專題研討有關科目。

九、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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